
 

 

請蓋學校大印(大專校院得由系、所、處、院

蓋章戳) 

10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新竹市初賽參賽者名冊 
(首頁)  

（本名冊僅供團體項目使用，個人項目毋需填寫。） 

學校全銜  

校  長  
指導老師 1  

指導老師 2  

比賽類別  比賽組別  

比賽場次 108年 12月  日第    場次 

比賽場地  

出場編號  

參賽人數 

1.參賽學生人數共計 位 

候補人數 

共    位同學 
（候補人員請於

參賽者名冊備註

欄註明-候補） 

2.指揮(不限身分) 
（絲竹及室內樂合奏不得有指揮） 

位 

3.鋼琴伴奏(不限身分)
（限合唱、直笛合奏、口琴合奏）       

位 

正式參賽人數共  位 

領隊姓名  
手機號碼  

學校電話  

備註  

 參賽學生證明  （免備文） 

茲證明本校參加「10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新竹市初賽」 
冊列參賽同學（如後所列）皆為具本校學籍之學生。 

特此證明 

 

 

 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108 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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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新竹市初賽參賽者名冊 (續頁) 

1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2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

樂器/聲部  樂器/聲部  

年    級  年    級  

學    號  學    號  

備    註  備    註  

3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4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

樂器/聲部  樂器/聲部  

年    級  年    級  

學    號  學    號  

備    註  備    註  

5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6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

樂器/聲部  樂器/聲部  

年    級  年    級  

學    號  學    號  

備    註  備    註  

7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8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

樂器/聲部  樂器/聲部  

年    級  年    級  

學    號  學    號  

備    註  備    註  

9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10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

樂器/聲部  樂器/聲部  

年    級  年    級  

學    號  學    號  

備    註  備    註  

11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12 

姓    名  

照    片 

樂器/聲部  樂器/聲部  

年    級  年    級  

學    號  學    號  

備    註  備    註  

※ 照片請掃描插入電子圖檔，或以紙本照片 1 吋半身正面脱帽照，六個月內之清晰照片為主。未能清楚辨識學生身分照片者，請自行負責。 

※團體項目報名時僅需填報預訂參賽學生人數，但應於比賽當日報到時提交「參賽者名冊」（規定格式如附件）1 式 2 份，1 份由承辦單位留  

  存，1 份蓋大會章後由參賽單位留存以為證明。未提交者，至遲應於演出前補交，否則視為未完成報到手續。參賽者名冊內容需補正者，應   

  於比賽當天成績公布前完成補正（為顧及時效，可以傳真代替原件；遇假日無法補正時，至遲應於第一個上班日完成補正），未能補正者， 

  一律不再受理，並取消其參賽資格，不發給獎牌及獎狀。提送參賽者名冊時得同時增減人數，提送後不得再增加人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頁共   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續頁請蓋騎縫章) 


